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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纲要 

发布日期：2023年1月10日 

一、设立本计划的目的 

为了促进国内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科的发展，培养和造就卓越的环境法学人

才，从2018年起，台达集团特设立“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计划包含三

大部分：一、设立“中达环境法学者”、“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奖项；二、举办“中

达环境法论坛”；三、设立“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奖项，提供环境法学科

研究生奖学金。本计划设立目的是发展环境法学科，培养环境法治人才，推动国

内高校交流和互动，为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计划所指“环境法学科”，包含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和能源法等学科。 

二、计划的执行 

台达集团设立“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以下简称“实施委员

会”)及秘书处负责推动实施本计划。由台达集团聘请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振民教

授及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李念祖教授担任实施委员会创始规划委员；并由规划委

员邀请国内环境法及相关学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担任评审委员，名单如附录。 

秘书处由台达集团负责设置，主要职责为协助计划实施委员会拟订本计划相

关文件；协助策划和执行相关活动；负责与受邀高校进行日常工作联系。 

本计划实施范围以国内8所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为度。由

实施委员会提名，经台达集团审议后对外公布“受邀高校”名单。评审委员会当年度

讨论决定次年度8所受邀高校外特邀参评的学校，由秘书处邀请特邀学校提报申请

人，且特邀学校可连续两年参评。 

（一）“中达环境法学者”及“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奖项 

1. 奖励种类、人数及金额： 

（1）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每年从环境法学科（含自然资源法、能源法）

的杰出教授或副教授中评选出一位，授予“中达环境法学者”荣誉称号，并提供三年

特别津贴，共计人民币30万元，以奖励他（她）在该学科领域的重要贡献，支持

其学术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 

（2）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每年从环境法学科（含自然资源法、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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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中评选二位 “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者，并提供

特别津贴人民币各5万元（第一年3万元，第二年2万元），以奖励他（她）在该学

科领域已取得的成绩，并鼓励和支持其进一步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2. 申请和评定： 

（1） 中达环境法学者：受邀高校和年度特邀高校可于每年年初推荐一名申

请人申请“中达环境法学者”，申请人应为申请当年55 周岁以下（含55周岁）的杰

出专职教授或副教授。 

（2）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受邀高校和年度特邀高校可于每年年初推荐一

名申请人申请“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申请人应为申请当年45 周岁以下（含45

周岁）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专职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3）申请人申报时应填写由实施委员会制定的统一格式的申请书，其中须附

有申请人所在学院（或与学院相当的系）负责人签署的推荐意见。 

（4） 实施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后进行评议，由评审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形

式推选，经规划委员核准后，报请台达集团备案。 

（5） 为促进优秀学者的不断涌现并扩大计划资助的范围，上述两项奖项的

获奖者将不能再次申请与其所获奖项相同的奖项。“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者

在获得基金奖励到期2年后可向实施委员会提出“中达环境法学者”的申请。申请书

中除规定的申请内容外，还应着重说明在获得“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之后的

主要成就和进一步申请的理由，与当年其他中达环境法学者申请人共同参与评选。 

3. 中达环境法学者的责任与义务： 

（1） 中达环境法学者获得奖励后，应该兢兢业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在学术界起模范和榜样的作用，无愧于“中达环境法学者”的光荣称号，在科研、教

学和学科建设等工作中继续做出杰出的贡献，以推动国内环境资源能源法学科的

发展，为环境法学科拓展国际学术影响做出贡献。 

（2） 每年6 月初获奖者应向实施委员会提交年度的教学、科学研究、学科

建设及促进学科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报告，3年到期后应提交总结报告。 

（3）在每年召开的“中达环境法论坛”上，上一年度的获奖者须独立撰写出具

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并就其研究成果做学术报告，并在各受邀高校及台达集

团网站上发布其于资助期内完成的已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 

 （4） 中达环境法学者获奖的3 年期间内，在法学或环境类的权威/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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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CSSCI、TSSCI及SSCI、SCI、EI收录的期刊上独自发表3 篇以上的环境法学

论文，并注明该成果获台达集团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期间出版的专

著，应注明该成果获台达集团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 

4. 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者的责任与义务： 

（1）兢兢业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在教学和科研工

作中做出比较杰出的贡献。 

（2）获奖次年六月初向实施委员会提交一年的工作报告，重点总结这一年中

有突出成就的工作。  

（3）获奖者须独立撰写出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在获奖当年度及次年度

召开的“中达环境法论坛”上就其研究成果做学术报告，并在各受邀高校及台达集团

网站上发布其于资助期内完成的已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 

（4）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的1 年期间内，在法学或环境类的权威/核心

期刊或CSSCI、TSSCI及SSCI、SCI、EI收录的期刊上独自发表1 篇以上的环境

法学论文，并注明该成果获台达集团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期间出版

的专著, 应注明该成果获台达集团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 

（二）“中达环境法论坛” 

1.“中达环境法论坛”是学术性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主要邀请本计划受邀高

校师生参加，为期2至3天。由各受邀高校、特邀高校及历年“中达环境法学者”

或“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得主所在校向秘书处提出申请，经实施委员会同意

后，轮流至各校举办。论坛由台达集团赞助举办，各轮办高校为主办学校。 

2. 论坛除邀请获“中达环境法学者”、“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获奖者做专题演

讲，也将安排其他与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相关的学术讨论。环境法博硕士优秀学位

论文奖得主论文或其他优秀论文经本校推荐可择优在论坛发表。 

3. 论坛主题由秘书处协助实施委员会咨询各受邀高校及下年度论坛承办学校

的意见后，于实施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下年度选题，并于当年度论坛上宣布。 

4. 论坛发表的论文除由各承办学校编辑成会议资料外，也将在各受邀高校及

台达集团网站上择优公布。 

（三）“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奖项 

1.台达集团向本计划受邀高校环境法学科相关院系就读且表现优异的硕士、博

士研究生提供 “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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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年评审委员就各校提报的论文，由评审委员会及相关领域专家评比，最多

选出18名，获“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总奖金以人民币141,000 元为限，每

位获奖者所分配的奖金金额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范，个

人所得税费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 

3.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得主得受邀于每年举办的“中达环境法论坛”上

发表论文并作报告。 

（四）学术规范相关问题规定 

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参评者应自行承担一切学术和

法律责任，与台达集团无关。如评选过程中发现学术不端行为，计划实施委员会

有权取消参评者的评选资格，并不得再申请奖助；如评选结果公布后发现学术不

端行为，计划实施委员会有权取消所授奖励，违规者应返还受助奖金，并不得再

行申请奖助。 

三、 计划的公布与实施： 

（一）本计划经实施委员会通过，规划委员签署并报台达集团批核后生效，发至

本计划受邀各校环境法学科所在院系，全文公布。本计划电子版于计划生效时在

各受邀高校及台达集团网站同时公布。 

（二）“中达环境法学者”及“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申请材料应在每年5月15日前

寄至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将申请书分送评审

委员并协助评审委员会主任通知全体委员本年度的评审安排。同年5至8月，评审

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和推选，评选结果经实施委员会规划委员核准后，转

发给各受邀高校与特邀院校的联系老师。 

（三）中达环境法学者评选及实施办法、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奖评选办法、中达

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评选办法等另行发文公布。 

（四）评审结果正式公布后一个月，该年度特别津贴及奖金将汇至得奖者处。按

照现行国家税法规范，个人所得税费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 

 

 

台达集团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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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实施委员会组成名单（2023-2025） 

规划委员： 

李念祖（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期：2011~ ） 

评审委员：（除主任外，依姓氏笔画排序）   

马骧聪（兼评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环境法学博士生导师）（任期：2011~ ）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主任，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任期：2016~） 

王明远（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教授）（任期：2023~ ） 

王树义（武汉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

中心主任）（任期：2011~ ） 

王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昆明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生态文明与环境

法治研究基地主任）（任期：2011~ ） 

孙佑海（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讲席教授，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任期：2023~ ） 

汪劲（北京大学教授，北大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任期：2023~ ） 

周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湖南大学特聘教授）（任期：2011~ ） 

蔡守秋（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任期：2011~ ） 

创始规划委员： 

王振民（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任期：2011-2022） 

往届评审委员： 

钱易（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工程专家）（任期：2011-2016） 

叶俊荣（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环境法专家）（任期：2011-2016） 

 


